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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于 1998 年
6 月成立，创办者之一正是国务院
副总理刘鹤。论坛被定义为非官方、
公益性学术组织，被国内外公认为
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年暨 50 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使命。有微信公
众号报道时说，这是一次“重磅会
议，刘鹤、楼继伟、易纲……出席，参
会者发言犀利”。参会者到底说了些
什么、怎么个犀利法，有兴趣的读
者，不妨“搜”来一看。

看了关于这次论坛的多篇报
道，我注意到其中几个细节，以为正
好可以拿来，解决我们常常遇到的

“开会的烦恼”。
一是，除了主旨发言的嘉宾的

名牌是提前摆放的外，其他参会人
员的名牌全部放在入口处，由参会

人员自行领取后随意入座。二是，论
坛会议分为主旨发言和自由讨论，
主旨发言是事先按会议主题指定，
自由发言环节更具特色，需要“抢
答”——要发言的人将自己的名牌
提前竖起，主持人根据竖立名牌的
顺序安排发言。三是，每个人自由发
言时间限定在 5 分钟，时间一到主
持人就会敲钟提醒。

除非是那些正式隆重、有固定
程式且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细密安排
的会议，许多时候，我们开的一些会
议，应该说是“日常化”“临时性”“松
散型”的。但有时候由于参加的人
多，身份、年龄、职务、威望、成就等
各不相同，安排座次时，谁坐上首、
谁坐下首，谁坐在谁的左边、谁坐在
谁的右边，就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
弄不好，还可能闹笑话、得罪人。出
席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的都是“大
咖”，要“论资排辈”当然可以弄出个
所以然来，但还是没有各人拿着自
己名牌随便坐来得简便易行。

论坛会议，更多地应该是与会
者的一种互动，而不是个别人的全
程宣讲。有人作主旨发言，别人听
了，有感想或不同意见，就应该也给
予人家发言的机会。这是一种会议
民主。当然，既然是自由发言，那就
更不能“论资排辈”，而应该像中国
经济 50人论坛那样，谁“抢”到先手
谁先发言，再“大牌”的人也要等别
人说完了自己再说。

开会人一多，就有一个时间不
够用的问题。时间不够用，跟组织会
议的人事先没有规定发言时间有
关，也跟有的发言人不注意控制时
间，一张口便“滔滔不绝”有关。时间
不够用，许多想发言的人便没了机
会，会议往往会开得死气沉沉。中国
经济 50 人论坛限定自由发言 5 分
钟，一超时就会敲钟提醒，这就逼得
发言者不得不直奔主题，绝不拖泥
带水，这就能深化会议的主题，提高
会议的效率。

开会是一种工作方法。但如何

把会开得既严肃又活泼、既有序又
高效，是一门大学问。我们的一些会
议，之所以开出了浓浓的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之味，与因循守旧、僵化
死板，不注重开会“细节”有很大关
系。近日，中纪委印发了集中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其中
提到的几类情形，说到底都涉及会
议如何组织安排、如何提高效率的
问题。像对中央精神只做面上的轰
轰烈烈的传达，口号式、机械式的传
达，不加消化、囫囵吞枣的传达，上
下一般粗的传达；像开会不研究真
实情况、不解决实际问题，为开会而
开会等。要解决这些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问题，不能不“从小处着手”，
像中国经济 50人论坛那样的“会议
安排”，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学学这样的“会议安排”

马涤明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职
工蒋玉玲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次
日医院判定其脑死亡，但家属坚持
治疗，数天后她心肺死亡离世。《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
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家属认
为，蒋玉玲在 48小时内被医院宣布
脑死亡，符合工伤认定规定。南平市
人社局认为蒋玉玲发病后心肺死亡
时间超过 48 小时，不予认定工伤。
家属将人社局告上法院（9 月 25 日
澎湃新闻）。

法院两次判决人社局败诉，要
求其重新作出行政决定，但人社局
拒不执行，第三次仍作出不予认定

工伤的决定。政府部门面对司法裁
决的任性是对法律的轻蔑，然而，某
些部门可以任性，司法却不能迁就，
否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何谈起？

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九十
六条中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
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可以
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处五十元
至一百元的罚款；拒不履行判决、裁
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
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现在，南平市人社局拒不执行
法院生效判决，并在判决生效后继
续作出与判决“针锋相对”的行政决
定，这该是到了检验相关法律效力
的时候了吧？！

这一事件，也再次引发了舆论

对“抢救时间超过 48小时不予认定
工伤”这一法规条款的讨论。理论上
说，对工伤的认定，职工突发疾病后
的死亡时间应该存在一个具体标
准。但规定的时间标准，该不该成为
唯一标准，“48小时”抢救时间是否
过短，值得商榷。包括一些医学界人
士在内的意见认为，“48小时”的限
制性规定有失人性化。很多时候，突
发疾病职工经过 48小时抢救，其能
否存活，情况极不确定。相关职工家
属因此纠结：继续抢救下去，如果最
终不能存活，则错过了工伤认定的
规定时间；如果放弃抢救，则情感、
伦理的障碍很大。一般来说，对于明
显不存在存活可能的情况，医院会
给出放弃抢救的建议；有一些则是
存在抢救价值，但能否救活，医院从
不会承诺，这种情况对于职工家属

来说，难免会陷入艰难的选择。
蒋玉玲的死亡，实际上存在两

种概念：制度上的非工伤死亡，事实
上是工伤死亡。问题出在了家属的

“操作”层面，若满足制度要求，家属
应换一种方式，按常规操作及时放
弃抢救，可那对亲人来说是非常残
忍的。如何在制度原则与人性伦理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立法和执行
层面都应深思。

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的问题
是，造成职工死亡的直接原因究竟
是不是因公？这应成为工伤认定的
首要标准，而非僵化在“48 小时以
内”。其次，家属因情感、伦理考量坚
持抢救，超出48小时死亡的，是否应
本着人道原则、人性关怀精神，尊重
家属的情感权利？这应该是立法文
明与人性化行政、执法的应有之义。

工伤抢救时间规定不应排斥伦理考量

魏文彪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25 日正
式公布，旨在破解当前预算绩效管
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推
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提高公共服
务供给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
行力（9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

政府花钱建设基础设施、公共
项目，提高基本社会保障等，如果
预算绩效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政府投资的效用，让各项公共事业
获得更好更扎实的发展。反之，则
可能导致财政资金浪费，不利于各
项公共事业获得更好更扎实的发
展。所以，中央要求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
机制，意义非常重大。

现实中，仍有一些地方官员喜
好建设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导致
财政资金浪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将绩效管理关口前移，提出建立重
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机制。
正如有关专家认为的，事前绩效评
估相当于可行性分析，项目该不该
上、政策该不该这样制定，都可通过
事前绩效评估决定。这样也就有利
于防范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出现，避
免财政资金遭受不必要的浪费。

《意见》还提出，各级政府和各

部门各单位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
现问题要及时纠正。这不仅有利于
及时调整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偏差，
避免出现资金闲置沉淀和损失浪
费，还有利于及时纠正政策和项目
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堵塞管理漏
洞，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意见》还提出，各级政府和各
部门各单位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
对重大项目的责任人实行绩效终
身责任追究制；各级政府要将预算
绩效结果纳入政府绩效和干部政
绩考核体系，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公务员考核的重要参考。像这
样花钱必问效、无效必追责，有利
于倒逼各级各地官员高度重视预
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使用效率，
最大限度地防范财政资金绩效低
下与浪费出现。

需要看到的是，政府花的钱来
自财政资金，而财政资金来自纳税
人缴纳的税款，所以，广大民众与
纳税人十分在乎政府花钱的绩效。

《意见》提出，各级财政部门要推进
绩效信息公开，重要绩效目标、绩
效评价结果要与预决算草案同步
报送同级人大、同步向社会主动公
开，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
督。落实这一点，无疑有利于促进
各级政府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令政府花钱切
实做到每元每分财尽其用。

预算绩效管理
促政府花钱财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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